






四、 推荐程

医德医风不良记录和是否发生过医疗事故情况证明，候选人需

签署诚信承诺书 (附件2、 3 )。 候选人填报材料要客观、 准

确 、完整， 由所在单位进行审核并确认盖章。

序

换届改选推荐工作实行线上申报，辽宁省医学会将换届申

报系统管理员账号及密码， 下发至各市医学会、 高等医学院校

及各有关单位； 请各单位登录管理员账号后， 及时查看候选人

账号及密码并下发至被推荐人，督促其尽快使用候选人账号登

录辽宁省医学会官方网站 (www.1nma.org-组织建设-换届工作

申报系统) 完成申报。 (具体操作详见附件4、 5 )

(一) 委员候选人。 委员候选人应填写委员推荐表，按操

作流程完成填报确认无误后，提交上级单位进行审核。 由高等

医学院校、 省直医疗机构、 解放军驻辽部队医院、 华润健康集

团、 各市医学会进行网上审核， 给出审核意见。

1. 审核通过，及时通知委员候选人在候选人账号下载委员

推荐表并确认盖章。 高等医学院校推荐的， 经本人所在单位和

所属高等医学院校同意盖章； 省直医疗机构及解放军驻辽部队

医院推荐的，经本人所在单位同意盖章； 华润健康集团推荐的，

经本人所在单位和华润健康集团同意盖章； 各市医学会推荐的，

经本人所在单位和所在市医学会同意盖章。 盖章后将附件2-

3 及委员推荐表邮寄至省医学会组织管理部。

2. 审核不通过， 给出不通过原因并退回材料由候选人自行






